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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新闻总览

1.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纸质专用发票防伪措施有关事项的公告》的解读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

2. 增值税法草案首次提请审议 保持现行税制框架和税负水平基本不变（来源：新华网）

3. 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三步走”（来源：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

本周政策总览
1.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纸质专用发票防伪措施有关事项的公告（来源：国家税务

总局官网）

2.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明确 2023 年度申报纳税期限的通知（来源：国家税务总局官

网）

3.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民用飞机增值税适用政策的公告（来源：国家税务总局官网）

4.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 2023 年关税调整方案的公告（来源：财政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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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总办征科函〔2022〕245 号

国家税务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国家

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九

条规定，结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2023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

（国办发明电〔2022〕16 号）要求，现将实行每月或者每季度期满

后15日内申报纳税的各税种2023年度具体申报纳税期限明确如下，

请各地税务机关及时告知纳税人。

一、2月、3月、6月、8月、9月、11 月、12 月申报纳税期限分

别截至当月 15 日。

二、1月 15 日为星期日，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 1月 16 日。

三、4月 15 日为星期六，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 4月 17 日。

四、5月 1日至 3日放假 3天，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 5月 18 日。

五、7月 15 日为星期六，申报纳税期限顺至 7月 17 日。

六、10 月 1 日至 6日放假 6天，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 10 月 23 日。

各地遇到特殊情况需要调整申报纳税期限的，应当提前上报国家

税务总局（征管科技司）备案。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

2022 年 12 月 27 日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明确 2023 年度申报纳

税期限的通知

成文时间：2022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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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38 号

现将民用飞机有关增值税政策公告如下：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纳税人生产销售空

载重量大于 25 吨的民用喷气式飞机，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民

用航空发动机、新支线飞机和大型客机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88 号）第二条、第五条、第七条和《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6号）第一条有关规定执行。

特此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22 年 12 月 30 日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民用飞机增值税适用政策

的公告

成文时间：2022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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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委会公告 2022 年第 11 号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关税职能作用，统筹发展与安全，把实施扩大

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实行更加积极主动

的开放战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及相关规定，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对部分商品的进出口关税进行调整，具体内容见

附件。

附件：2023 年关税调整方案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2022 年 12 月 28 日

附件-2023 年关税调整方案

附 1进口商品暂定税率表

附 2部分信息技术产品最惠国税率表

附 3部分冻鸡产品最惠国税率调整表

附 4关税配额商品税目税率表

附 5自由贸易协定和优惠贸易安排实施税率表

附 6出口商品税率表

附 7进出口税则税目调整表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 2023 年关税调整方

案的公告

发布时间：2022 年 12 月 29 日

http://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212/P020221229360729702511.pdf
http://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212/P020221229360730043289.pdf
http://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212/P020221229360730239738.pdf
http://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212/P020221229360730401046.pdf
http://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212/P020221229360730612870.pdf
http://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212/P020221229360730796944.pdf
http://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212/P020221229360731080830.pdf
http://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212/P02022122951048348466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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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告的背景是什么？

税务总局决定调整增值税纸质专用发票防伪措施，自 2022 年第三季度起增值税纸质专用发票按

照调整后的防伪措施印制，为此发布本公告。

二、增值税纸质专用发票的防伪措施有哪些调整？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专用发票防伪措施有关事项的公告》（2019 年第 9号）公布了

防伪油墨颜色擦可变、专用异型号码、复合信息防伪等防伪措施。在此基础上，此次取消了专

用异型号码、复合信息防伪等防伪措施。

三、继续保留的防伪油墨颜色擦可变的防伪效果是怎样的，应当如何鉴别？

继续保留的防伪油墨颜色擦可变的防伪效果是，发票各联次左上方的发票代码使用防伪油墨印

制，油墨印记在外力摩擦作用下可以发生颜色变化，产生红色擦痕。鉴别方法是，使用白纸摩

擦票面的发票代码区域，在白纸表面以及发票代码的摩擦区域均会产生红色擦痕。具体图示可

参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专用发票防伪措施有关事项的公告》（2019 年第 9号）附

件。

四、以前印制的增值税纸质专用发票能否继续使用？

税务机关库存和纳税人尚未使用的增值税纸质专用发票可以继续使用。

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专用发票防伪措施有关事项的公告》（2019 年第 9号）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纸质专用发票防伪措施有关事项

的公告》的解读

发布时间：2022 年 12 月 28 日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4070553/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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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27 日电（记者申铖、王雨萧）增值税法草案 27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八次会议首次审议。立法总体上按照税制平移的思路，保持现行税制框架和税负水平基本不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化增值税改革作为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

制度性举措，各项改革工作扎实推进。

财政部部长刘昆在作草案说明时介绍，随着调整增值税税率水平、健全增值税抵扣链条、建立增

值税期末留抵退税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实施，减税降费成果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改革实现了确保制造业

税负明显降低、确保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税负有所降低、确保其他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的目标，

基本建立了现代增值税制度。

“从近年实际情况看，增值税税制要素基本合理，运行比较平稳。”刘昆说。

提请审议的增值税法草案共 6 章 36 条，对增值税纳税人和征税范围、税率、应纳税额、税收优

惠和征收管理等作出规定。立法总体上按照税制平移的思路，保持现行税制框架和税负水平基本不变，

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和有关政策规定上升为法律，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对部分内容作

了必要调整。

“增值税现行税制框架和税负水平较为合理，比较符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及税收征管形势。

立法总体上按照税制平移的思路，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促进税收遵从。”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

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说。

目前，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2021 年全国增值税收入 61982 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 36%。

按照国务院规定，增值税属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收入实行中央与地方“五五分享”。

“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的增值税，其纳税人覆盖绝大部分市场主体，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

李旭红表示，制定增值税法，是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重要一步，有利于增强税制确定性，强化税

收中性原则，稳定预期、提振信心。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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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法草案首次提请审议 保持现行税制框架和税负水平基本不变

发文时间：2022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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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个人养老金制度已在全国 36 个先行城市（地区）实施，凡是在先行城市建立基本养老保

险关系的劳动者，都可以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个人养老金个税政策规定，对个人养老金实施

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在缴费环节，个人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按照 12000 元/年的限额

标准，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据实扣除。为方便纳税人及时享受政策，税务部门对办税系统

进行了优化升级，纳税人通过手机个税 APP 填报扣除信息并一键推送给单位，在每月发放工薪

时即可享受税前扣除。具体如何操作？“三步走”带您轻松搞定。

第一步：获取缴费凭证

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http://si.12333.gov.cn/），进入“首页——个人养老金—

—缴费凭证查询打印”界面下载纳税人的个人养老金月度缴费凭证。

一般情况下，每月 8日起纳税人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查询下载上月的个人养老

金缴费凭证。

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三步走”

发布时间：2022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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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扫码录入扣除信息

使用个税 APP 右上角“扫一扫”功能，或者进入“办税——扣除填报——个人养老金扣除信息管

理——扫码录入”功能，扫描个人养老金缴费凭证右上角的二维码。如果纳税人的缴费凭证是以电子

方式存储在手机中不方便扫码，可以使用“扫一扫”界面右下角的“相册”功能打开缴费凭证照片。

新闻

WN20230103



www.yongdatax.com

纳税人授权个税 APP 获取其个人养老金缴费数据后，个税 APP 即可根据扫码结果生成当月个人养老金

扣除信息。纳税人核对无误后，点击“下一步”即可。

需要说明的是，如纳税人扫描的缴费凭证二维码不是本人的，将无法进行填报，系统会予以提示。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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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将扣除信息推送给单位

在“选择申报方式”界面，勾选“通过扣缴义务人申报”，并选择相应的扣缴义务人，点击提

交即完成申报流程，扣缴义务人收到纳税人申报信息后将为纳税人办理税前扣除。

纳税人可通过“个人养老金扣除信息管理——查看我的扣除信息”界面，查询自己申报的个人

养老金扣除信息。

WN2023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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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纳税人不选择“通过扣缴义务人申报”，也可以选择“年度自行申报”，则纳税人提交

的个人养老金扣除信息可以在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申报中进行税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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